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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行业标准计划》(工信厅科[2013]217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制定(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8章。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石油化工厂内道路设计的基本规定、路基、路面、桥涵、交通标志的设

计要求及规定等。

本标准是在《石油化工厂内道路设计规范》(SH/T 3023—2005)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修订的主要技

术内容是：

1.修改规范用语；

2.修改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3.修改第3章“术语和定义”;

4.修改与现行《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不一致的条文；

5.修改与现行《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不一致的条文；

6.增加交通标志等安全设施，提出原则性的规定。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负责管理，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图中心站负责日常管理，由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日常管理单

位和主编单位。

本标准日常管理单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图设计技术中心站

通讯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路27号

邮政编码：471003

电 话：0379-64887144

传 真：0379-64887144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21号

邮政编码：100101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京燕山玉龙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郑明祝 张守彬 游 斌 王 宇 马庚宇 谭 硕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岳陈剑 邱正华 叶宏跃 秦玉萍 钱灵鸣 张淑玲 陈 晖 白晓军

孙辅济 潘 晖 胡 剑 季柏森 王 超 王显训 孙学军

本标准1998年首次发布，2005年第1次修订，本次为第2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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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厂内道路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石油化工厂内道路路基、路面、桥涵、交通标志的设计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石油化工厂新建、改建及扩建工程的厂内道路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 50984 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T 50934 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

GBJ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JTG D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D40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

JTG D50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SH 3094 石油化工排雨水明沟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主干道 primary road
连接厂区主要出入口或交通运输繁忙的全厂性道路。

3.2
次干道 secondary road

除主干道外的其他全厂性道路。

3.3
装置(单元)内道路 service road

工艺装置或系统单元内用于检修、消防的道路。

3.4
引道 accessway

厂房、仓库等设施与主、次干道或装置(单元)内道路相连接的道路。

3.5
人行道 side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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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于人行的道路。

3.6
水泥混凝土路面 cement concrete pavement
以水泥混凝土作面层的路面。

3.7
沥青混凝土路面 asphalt concrete pavement
由适当比例的各种不同大小级配的矿料和沥青在一定温度下拌和成混合料经摊铺压实而成的面层

和基层组成的路面。

3.8
交通标志 traffic flag
用文字或符号传递引导、限制、警告或指示信息的道路设施。

4 基本规定

4.1 石油化工厂内道路设计应根据企业总体规划和总平面布置的要求，且应与竖向布置、铁路设计、

管线规划、厂容、绿化等相协调，并满足生产、检修、消防、人行等交通运输的需要。

4.2 厂内道路设计应结合施工因素，考虑路面分期施工的可能及建设期间超重、超限货物运输的需要。

4.3 厂内道路设计应根据人员、车辆、内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合理组织厂内交通、做到人车分

流、货货分流。

4.4 厂内道路根据工厂规模和交通运输的需要，可分为主干道、次干道、引道、装置(单元)内道路

及人行道。

4.5 厂内道路线设计应符合GB 50984的 有关规定。

4.6 厂内道路防渗设计应符合GB/T 50934的有关规定。

4.7 厂内道路防腐蚀设计应符合 GB 50046的有关规定。

4.8 厂内道路计算行车速度，宜按表4.8取值。

表4.8计算行车速度

道 路 类 别 计算行车速度(km/h)

主干道 25

次干道 15

4.9 厂内道路设计使用年限，宜按表4.9取值。

表4.9 设计使用年限 单位：年

道路等级

路面结构类型

沥青路面 水泥混凝土路面 砌块路面

主干路 15 20 一

次干路 10 20 —

其他道路 10 15 10(20)

注：砌块路面采用混凝土预制块时，设计年限为10年，采用石材时为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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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基

5.1 厂内道路路基设计，应根据道路使用要求、场地自然条件并结合当地筑路材料和筑路经验，采取

必要的病害防治措施，保证路基的强度和稳定性。对影响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地下水和地面水，应采取

相应的排水措施或对路基进行综合处理。

5.2 路基高度应与竖向布置、铁路设计和管线敷设相协调。

5.3 路基应具有一定强度。路槽底面土基设计回弹模量不应低于25MPa。否则，应采取提高土基强度

的措施。

5.4 路基填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含草皮、生活垃圾、树根、腐殖质的土严禁作为填料；

b) 泥炭、淤泥、冻土、强膨胀土、有机质土及易溶盐超过允许含量的土，不得直接用于填筑路基；

确需使用时，必须采取技术措施进行处理，经检验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使用；

c) 液限大于50%、塑性指数大于26、含水量不适宜直接压实的细粒土，不得直接作为路堤填料；

需要使用时，必须采取技术措施进行处理，经检验滿足设计要求后方可使用；

d) 粉质土不宜直接填筑于路床，不得直接填筑于冰冻地区的路床及浸水部分的路堤。

5.5 路基应有足够的压实度。不同路面等级的路基压实度，应符合表5.5的规定。

表 5 . 5 路 基 最 低 压 实度

填 挖 类 别 深 度 ( m ) 路基压实度(%)

0～0.8 95

>0.8～1.2 93

挖方 0～0.3 95

注1:表中路基压实度系采用重型压实标准。

注2:深度由路槽底算起。

注3:干旱地区或潮湿地区的路基最小压实度，可减少2%～3% 。

5.6 厂内路基边坡坡度应按边坡高度和土石类别确定。边坡坡度应按JTG D30中厂外道路边坡坡度的

有关规定确定。对用地紧张或管线密集的路段，可采用砌石护坡或设置路基挡墙等加固措施。

5.7 湿陷性黄土、膨胀土、盐渍土、多年冻土、软土或泥沼等路基设计应符合JTG D30的有关规定，

并结合当地治理经验进行设计。

6 路面

6.1 一般规定

6.1.1 路面设计应根据道路分类、使用要求、交通量大小及组成、当地筑路材料的供应情况，结合施

工方法与路基处理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6.1.2 路面设计应考虑施工期间的临时道路与永久路面的结合和路面分期建设的可能。

6.1.3 厂内路面等级及类型应根据道路分类、使用要求、气候、土基、当地材料施工经验等条件按下

列规定合理选择：

a) 路面等级宜采用高级或次高级路面；

b) 选用的路面类型不宜过多，路面等级及面层类型见表6.1.3;

c) 因检修需开挖的路段，不宜采用现浇水泥混凝土路面；

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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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经常有油品滴落的路段，不宜采用沥青路面；

e) 工艺装置内的道路应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

表6.1.3 路面等级及面层类型

路 面 等 级 面 层 类 型

高级路面 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热伴沥青碎石混合料、整齐块石

次高级路面 冷拌沥青碎(砾)石、沥青贯入碎(砾)石、沥青碎(砾)石表面处治、半整齐块石

6.1.4 路拱及拱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道路宜采用直线形或直线加圆弧形路拱；

b) 路拱坡度应满足路面排水和行车平稳的要求，路拱坡度可根据路面类型和自然条件等按表

6.1.4采用；

c) 非加固路肩横坡可比路面拱坡大1.0%,加固路肩横坡可与路面拱坡一致；

d) 单车道水泥混凝土路面宜采用单坡路拱；

e) 穿越铺装露天场地的道路，拱坡及坡面宜与场地地面坡度相适应；

f) 铺装人行道的横坡宜采用1.0%～2.0%。

表6.1.4 路 拱 坡 度

面 层 类 型 路 拱 坡 度 ( % )

水泥混凝土路面 1.0～2.0

沥青混凝土路面 1.0～2.0

其他沥青路面 1.5~2.5

各种粒料路面 2.5～3.5

块石路面 2.0～3.0

注：年降雨量大的地区，宜采用上限；年降雨量小或有冰冻、积雪的地区，宜采用下限。

6.1.5 高级路面、次高级路面宜设置路缘石，并根据需要加固路肩。

6.1.6 运输量大于50×10⁴t/a原料或成品运输的道路，其结构层与组合设计应符合JTG D40和JTG D50
的有关规定，结构层厚度应按GBJ22 进行验算。

6.2 沥青混凝土路面

6.2.1 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层可由面层、基层、底基层、垫层等多层结构组成，层与层之间应紧密稳

定。

6.2.2 沥青层之间应设黏层，面层与基层之间宜按基层类型和施工情况洒布透层沥青、黏层沥青或采

用沥青下封层，各层洒布方式及数量应符合JTG D50的有关规定。

6.2.3 对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的结构层组合设计，基层与沥青面层之间的模量比宜在1.5~3之间；基

层与底基层之间的模量比不宜大于3.0;底基层与土基之间模量比宜在2.5～12.5之间。

6.2.4 面层应坚实、平整、耐磨。沥青面层尚应具有良好的防渗、抗滑，耐高、低温稳定等性能。其

压实最小厚度及适宜厚度应符合表6.2.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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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4 沥青混合料的压实最小厚度与适宜厚度

沥青混合料类型 最大粒径(mm) 压实最小厚度(mm) 适宜厚度(mm)

砂粒式 9.5 15 15~30

细粒式
13.2 20 25～40

16 35 40～60

中粒式
19 40 50～80

26.5 50 60～100

粗粒式 31.5 70 80～120

注：面层厚度可按使用要求结合当地经验选用。

6.2.5 基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水稳定性和低温稳定性，材料强度应均匀一致。表面必须平整，拱度

应与面层一致，基层宽度应比面层每侧宽出25cm。各种结构层压实最小厚度及适宜厚度应符合表6.2.5

的规定。

表6.2.5 各种结构层压实最小厚度及适宜厚度

结构层类型 压实最小厚度(mm) 适宜厚度( mm)

级配碎、砾石 80 100～200

水泥稳定类 150 180～200

石灰稳定类 150 180～200

石灰粉煤灰稳定类 150 180～200

贫混凝土 150 180～240

泥结碎石 80 100～150

填隙碎石 100 100～120

注：基层厚度可按使用要求结合当地经验选用。

6.2.6 垫层及防冻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下列状况路段的路基应设置垫层：

1)经常处于潮湿状态的路基；

2)排水不良的土质路基；

3)季节性冰冻地区可能产生冻胀的中湿、潮湿路段；

b) 垫层材料应就地取材，可选用粗砂、碎石、砂砾及煤渣等；

c) 垫层尺寸：垫层厚度不应小于15cm, 宽度应比基层每侧宽出25cm, 或与路基同宽；

d) 防冻层厚度：在季节性冰冻区有冻胀可能的中湿、潮湿路段结构层总厚度不应小于表6.2.6的

规定，如按强度计算的结构层总厚度小于防冻最小厚度时，应加厚垫层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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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6 最小防冻厚度

路基类型 多年最大冻深(cm)
黏性土、细亚砂土 粉性土

砂石类 稳定土类 工业废料类 砂石类 稳定土类 工业废料类

中湿

50～100 40～45 35～40 30～35 45～50 40～45 30～40

100～150 45～50 40～45 35～40 50～60 45～50 40～45

150~200 50～60 45～55 40～50 60～70 50～60 45～50

>200 60～70 55～65 50～55 70～75 60～70 50～65

潮湿

60～100 45～55 40～50 35～45 50～60 45～55 40～50

100～150 55～60 50~55 45~50 60～70 55～65 50～60

150～200 60～70 55～65 50～55 70～80 65～70 60～65

>200 70～80 65～75 55～70 80～100 70～90 65～80

注1:在《公路自然区划标准》中，对潮湿系

减少15%～20%。

注2:对Ⅱ区砂性土路基防冻厚度应相应减少

数小于0.5的地区，Ⅱ、Ⅲ、IV区等干旱地区防冻厚度应比表中值

5%～10%。

6.3 水泥混凝土路面

6.3.1 水泥混凝土路面可由面层、基层和垫层组成。

6.3.2 水泥混凝土弯拉强度标准值应不低于4.5MPa。
6.3.3 混凝土面板应表面平整、耐磨、抗滑，横断面宜采用等厚式。混凝土面板的厚度可根据其交通

量按照表6.3.3确定，但最小厚度不应小于18cm。

表6.3.3混凝土面板厚度

标准轴载(次数/日) 2～50 50～200 200～500

面板厚度(cm) <20 20～22 22～25

6.3.4 新建路面的基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新建水泥混凝土路面应设置基层，基层应有足够的刚度和稳定性。基层材料可根据当地条件选

b) 基层厚度不应小于15cm, 基层顶面的当量回弹模量不得小于表6.3.4的规定值；

c) 基层宽度应比混凝土板每侧宽出25cm, 透水性基层应横贯整个路基。

交通等级 重 中 等 轻

当量回弹模量Ea(MPa) 120 120 100

6.3.5 原有柔性路面作基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原有路面平整度不足或路拱与路面设计不符时，应设置平整层；

b) 原有路面顶面当量回弹模量低于80MPa时，应设置补强层；

c) 平整层或补强层最小厚度不应小于表6.3.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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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5 补强层、平整层最小厚度 单位：cm

结 构 层 名 称 最 小 厚 度

天然砂砾、级配砾(碎)石、泥结碎(砾)石、水结、干压碎石 6.0

泥灰结碎(砾)石、级配砾(碎)石掺灰 8.0

灰土类(石灰土、碎、砾石灰土等) 8.0

工业废渣类(二渣、三渣、二渣土等) 10.0

水泥稳定砂砾 8.0

6.3.6 当水泥混凝土路面总厚度小于最小防冻厚度，或路基湿度状况不佳时，需设置垫层。

6.3.7 垫层及防冻层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温状况不良处于潮湿状态路段的路基与基层之间应设置垫层。垫层按其作用可分为排水层，

隔离层和防冻胀层：

b) 垫层材料应就地取材采用水稳定性好并具有一定强度的材料，可选用粗砂、碎石、砂砾及煤渣

等。冰冻地区垫层材料尚应具有较好的抗冻性；

c) 垫层尺寸：应符合本标准6.2.5条c) 的规定；

d) 防冻层厚度：应符合本标准6.2.5条d) 的规定。

6.3.8 停车场地坪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停放空车或厂前区的停车场，宜采用装配式混凝土块地坪，当采用整体式混凝土铺砌时，板厚

度不宜小于18cm;

b) 汽车装车区地坪宜采用整体式混凝土铺砌，板厚度不宜小于22cm, 当车流量日标准轴载作用

次数大于200时，其结构层厚度应按GBJ22 进行验算。

6.3.9 素混凝土板的平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混凝土板宜采用矩形；纵向和横向接缝宜垂直相交：纵缝两侧的横缝应对齐，不宜错位；

b) 纵缝间距(板宽)宜为一个车道宽度，其最大间距不得大于4.5m;
c) 横缝间距(板长)宜为4m~5m, 最大不得超过6m。板的宽长比宜为1:1.3;

d) 交叉口分块应与交通流向相适应，并应施工方便、整齐美观、易于排水；板角不宜小于90°,

当不能避免时，板角小于90°的板应设在非主要行车部位，且接缝边长不宜小于1m, 各缝应

互相对应，不宜出现错缝。

6.3.10 混凝土板纵缝可分为纵向缩缝和纵向施工缝；横缝可分为横向缩缝、胀缝和横向施工缝。

6.3.11 胀缝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道路交叉口处，路面厚度变化处，与柔性路面相接处，应设置胀缝；

b) 在临近桥梁或其他固定构筑物外，应连续设置胀缝两道；

c) 直线路段宜少设或不设胀缝。

6.3.12 雨水井与路面板之间应用胀缝隔开，路面板在雨水井附近设置横缝时，横缝宜位于井壁范围内

或井边1.5m之外。

6.3.13 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基层的当量回弹模量不应小于80MPa;

b) 混凝土计算弯拉强度宜采用4.5MPa, 且不应低于4.0MPa; 板块宜采用49.5cm×49.5cm, 厚度

为10cm～15cm的正方形板。

6.4 人行道宜采用当地通用的结构设计。

7 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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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厂内桥涵选型及构造应符合下列原则：

a) 桥涵应按永久性桥涵设计；

b) 桥涵选型应按照施工简便快速、养护工作量少的原则，尽量采用标准化的装配式结构；

c) 桥涵结构形式应简单，材质应耐久，且宜采用薄型上部构造桥涵；

d) 厂内桥涵宜采用单孔。

7.2 厂内桥涵的桥宽和涵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桥宽或涵长宜与连接的道路路基一致；

b) 孔径小于或等于1.0m的涵洞，其敷设长度不宜大于以下规定：

孔径为1.0m时，20m;
孔径为0.6m～0.8m时，16m;
孔径为0.4m～0.5m时，12m。

可开启的盖板涵洞的敷设长度可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7.3 桥涵位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跨主排水沟或排洪沟的桥涵位置宜设在道路交叉口范围以外；

b) 桥涵宜与道路正交，受条件限制需斜交时，交角不宜小于60°;

c) 受道路坡道限制时，可采用坡桥，但桥面纵坡不宜大于4%。

7.4 跨越排洪沟的桥涵，其设计洪水频率应与排洪沟设计一致。

跨越雨水明沟的桥涵，应与SH 3094规定的雨水明沟设计采用的重现期一致。

7.5 厂内桥涵设计跨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桥涵的过水断面宜与排洪沟或雨水明沟一致；

b) 新建桥涵宜采用标准跨径。跨径小于5m 的单孔桥涵标准跨径为：

1.5m、2.0m、2.50m、3.0m、4.0m、4.5m。
注：桥涵跨径，梁式桥、板式桥涵以两台背前沿间距为准，拱桥、箱涵、圆管涵以净跨为准。

7.6 厂内桥涵设计荷载宜按以下标准设计：

a) 主干道采用公路-I 级；

b) 次干道及其他道路采用公路-Ⅱ级。

7.7 桥面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桥面宜设置与连接道路相同的横坡；

b) 跨径大于6m 的小桥，桥面应设置不小于0.3%的排水纵坡；

c) 桥涵不宜设置桥面泄水管。

8 交通标志

8.1 交通标志分为主标志和辅助标志二大类。主标志按功能分为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和指

路标志四种，辅助标志附设在主标志下面，不能单独使用。

8.2 厂内道路在道口、陡坡、急弯、高路堤及视线不良路段，应设置交通安全设施及标志，交通安全

设施及标志应符合GBJ22 的规定。

8.3 装置区、罐区等危险场所道路路口应设置警告、禁令标志或拦截设施，其他特殊道路路口可根据

需要设置相应的交通标志。

8.4 交通标志形状、规格、图案和颜色应符合GB 576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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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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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石油化工厂内道路设计规范》(SH/T 3023—2017),经工业和信息化部2017年7月7日以第32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石油化工厂内道路设计规范》(SH/T 3023-2005)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

编单位是中国石油化工北京设计院(现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参编单位是中国石油化工北京

石化工程公司(现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员是计鸿瑾。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石油化工企业厂内道路设计、

运行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有关标准规范、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定，《石油化工厂内道路设计规范》编制组按章、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

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

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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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厂内道路设计规范

1 范围

1.1 本条阐明了制定本规范的目的。

行业标准《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是我国公路通用的设计规范，

规定了各种等级、各种路面类型公路设计的一般要求，但这些通用规范并未对石油化工行业厂内道路的

设计提出具体的要求。

本规范系为了满足石油化工企业厂内道路的设计要求，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自身的特点和特殊要求，

补充制订的。

1.2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应范围。

本规范与《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GB 50984)、《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 同时适用于新建、改建。

1.3 本规范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自身的特点和特殊要求，选择性引入了一些重要、常用的规范，在厂内

道路设计中如遇到本规范未予明确规定的内容，尚需要执行相关国家标准、规范。

本规范中未列入防火、卫生、抗震、“三废”排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在设计石油化工厂内

时，还必须执行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和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条引用文件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引用文件一律使用最新版本。

4 基本规定

4.2 石油化工企业建厂施工工程量大、周期长、施工期间道路货运量大，且有重型车辆通行。路面如

能分期施工，便于施工道路与永久道路相结合，则具有较大的经济实效。建厂期间如有超重、超限大件

运输，对线路、路面、桥涵等的设计都要采取相应措施。

4.3 道路交通的基本三要素

a) 人：驾驶人、行人、乘客及居民。

b) 车：客车、货车、非机动车。

c) 路：公路、城市道路、出入口道路及其相关设施。

研究道路交通中人、车、路、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道路交通的规律，建立交通规划、设计、控制

和管理，是交通工程学的主要理论方法，也是石油化工厂内道路设计主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应充分重视。

4.4 厂内道路分类

GBJ22《厂矿道路设计规范》提出厂内道路按性质、使用要求及混合交通量划分为主干道、次干道、

支道、车间引道和人行道五类。经调查，考虑到石化企业实际情况，本次修订取消“支道”,而增设“装

置(单元)内道路”,将“车间引道”改为“引道”。具体含义为：

一 、主干道：是全厂性骨干道路，一般与厂区主要出入口连接，或贯通整个厂区。本类道路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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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而集中，有的在上下班时形成客运和人流高峰。也有的生产运输繁忙，行车密度较大，如

产品外运道路或与货运车辆出入口连通的道路，可作为厂内消防道路。

二、次干道：系一般装置(单元)外的全厂性道路，辅助主干道构成厂内道路网。有的与工厂次要

出入口连接，或者是某些生产，检修时运输量较大，职工人数较高的车间附近的街区间道路，

平时有一定数量的车辆和人流通过，检修时可能有较多的车辆行驶，可作为厂内消防道路。

三、装置(单元)道路：石油化工厂内中，工艺装置或辅助生产的循环水场、污水处理场等的大部

分设备采用露天布置，所以需要设置装置或单元内道路，将由露天设备组成的区域连接起来。

装置或单元内道路可用于检修、消防等，平时车流和人流较少。

四 、引道：前二类道路与装置(单元)道路相连接的道路。此类道路线路较短，交通量大小不一。

五、人行道：系专供人行的通行道。

由于石化企业有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差别和运输方式上的区别，以上五类道路在设计中应根据工

厂规模和交通运输的需要，可在一个厂内全部设置或部分设置。

4.5 道路路线部分整体并入《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GB 50984),因此厂内道路路线设计应遵

照该规范执行。

4.6～4.7 在石油化工工厂的生产过程中，常常存在着各种酸、碱、盐类等腐蚀性介质，这些介质等建

构筑及道路等设施有不同程度的腐蚀破坏作用，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防渗及防腐蚀设

计存在严峻考验。因此石油化工厂内道路的防渗设计应参照《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GB/T 50934
执行，防渗设计应参照《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 50046) 执行。

4.8 计算行车速度

计算行车速度是道路受限制路段车辆行驶时所能保持的理论安全速度，是路线受限制部分如平曲线

半径、视距、超高、加宽、竖曲线半径以及路面宽度等项技术指标的主要基础指标。因此，计算行车速

度的确定对道路的建设费用和营运的经济效益影响很大。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规定“厂内主、次干道的计算行车速度，宜采用15km/h”。
本规范上一版中计算行车速度分别为：主千道30km/h, 次干道20km/h, 支道等15km/h。

在本次修订中，经过调查，发现上述数据偏高，石油化工厂内行车速度一般限制在20km/h 以下，

因此本次调整为：主干道25km/h, 次于道15km/h。 主干道主要考虑消防车的运行要求。随着计算行车

速度的调整，对平曲线半径、视距等都进行了调整，使今后石油化工厂内道路的建设更加合理、经济。

4.9 厂内道路设计使用年限包括确定路面宽度而采用的计算交通量增长年限与为确定路面结构而采用

的计算累计标准当量轴次的基准年限两种。

a) 在确定道路横断面车行道宽度时，远期交通量的年限作为道路设计年限的指标。道路交通量达

到饱和时的设计年限按道路等级分为三种：主干路为20年；次干路为20年；其他道路为15

年。道路等级高则设计年限长。在设计年限内，车行道的宽度应满足道路交通增长的要求，保

证车辆能安全、舒适、通畅地行驶。

b) 路面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是设计规定的一个时期，即路面结构在正常设计、正常施工、正常使

用、正常维护下按预期目的使用，完成预定功能的使用年限。不同路面类型选用不同的设计使

用年限，以保证在设计使用年限内路面平整并具有足够强度。设计使用年限应与路面等级、面

层类型及交通量相适应。

5 路基

5.1 路基的稳定与强度是对路面使用的基本保证。

以往厂内道路设计，往往重视路面结构层的设计，忽视提高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处理，造成因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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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使路面破坏的实例。本规范综合其他有关规范的规定，对路基高度、填料、压实等方面作出具体规

定，以便设计遵循。

5.3 按照《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高速、一级公路的土基回弹模量大于30MPa, 其他

公路土基回弹模量大于25MPa。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自身交通的特点，规定厂内道路土基回弹模量不应

低于25MPa。
5.4 路基填料要求，主要参照《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F10—2014)规定。

5.5 路基压实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路基强度和稳定性，减少基土变形，减少水的渗透和毛细水的作用，

为减薄和提前铺筑路面创造条件。

上一版中路基压实度系数是参照当时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J 001) 制定的，随着时代发展及

技术进步，本版修订时参照现行的《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对路基压实度进行了部分调整。

5.6 厂内路基由于本身的防护需要和厂容美化的要求，其边坡应予加固。现有厂内路基大部分采用砌

石护坡，厂内边缘地区也有的用植草边坡防护。为了提高通道内场地的利用率美化厂容，为数不少的炼

油厂路基采用挡墙炉砌。这样不仅省出边坡占地，而且使道路线形整齐，增加厂容美感。路基高度为

1m 的挡墙与砌石护坡相比，其工程量增加不足10%,更矮的路基，挡墙反较护砌节省。因此，高度1m
以内的路基以采用挡墙为宜。

路堤边坡度，应按路堤高度和土质，参照《厂矿道路设计规范》有关条文确定。厂内道路一般路堤

较矮，根据以往设计及实用经验，路堤高度在2.0m 以内。

6 路面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为路面设计的一般原则。由于路面设计吸取当地成熟的筑路经验非常重要，故本条强调了

设计中应结合当地筑路部门和附近城市或厂矿筑路经验的内容。

6.1.2 路面分期施工

石油化工厂建厂施工期间，汽车运量夫且有重型车辆及履带车通行。以往炼油厂建设中，在施工前

期通常不具备修筑永久性高级面层的条件，一般作法是在永久性路面的路基、垫层和基层上加铺临时磨

耗层，以满足施工期间的交通运输需要，待建厂施工后期再铺筑永久性面层。这样做的优点是：

a) 适应建厂初期的施工条件，修筑简易过渡式路面满足施工，从而争取了建厂时间；

b) 避免施工期间履带车辆行驶，穿路管线开挖等破坏永久性路面；

c) 施工期间车辆通行对路基进行了充分的压实，对高级面层的铺筑更有保证。

关于施工道路与正式道路结合上的安排和确定，从根本上来说应属于施工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正确的解决方法取决于客观存在的条件，如施工力量、材料供应、气候、施工组织、管理水平等因素。

设计工作可以在了解客观情况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作出经济合理而可行的设计。
6.1.3 路面等级及类型

a) 石油化工企业厂内道路由于以下原因，一般采用高级和次高级路面；

1)防尘、环境卫生和厂容的要求；

2)避免路面经常性的养护维修，尽可能延长道路的使用年限；

3)保持消防车的行驶车速和行车条件。

基于以上原因和现有石化厂所采用的路面等级的现况，本规范不推荐厂内路面使用中级或低级路面

的标准。

b) 厂内需要检修开挖的路段，如地下管道埋设的路段，不宜采用现浇水泥混凝土路面，为方便

开挖，宜采用柔性路面或便于翻修的装配式混凝土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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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经常有油品滴落的路段，如工艺装置区内的路面，停车场地面和装卸油区地面，滴油往往对

路面造成损坏，因此规定以上路段不宜采用沥青面层；

d) 施工与永久相结合逐步过渡的路面，宜设计为分层适当的柔性路面，以满足各时期对路面使

用功能上的需要，且便于后期对先期路面的充分利用；

e) 在一个企业内所选用的路面类型不宜过多， 一般以不超过2种~3种为宜。过多的路面类型必

然造成施工程序、组织、机具的繁杂，不利于道路施工。

随着外资和合资项目的建设，石油化工厂内出现了钢筋混凝土路面和场地铺砌，本次修订只是将钢

筋混凝土路面列入高级路面，对其他有关规定需要进一步积累经验后再制定。

6.1.4 路拱坡度主要是考虑路面排水的要求，路面越粗糙，路拱坡度越大。但路拱坡度过大对行车不

利，故路拱坡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6.1.5 根据石油化工的特点，为了保护道路附近的设施，对于城市型道路宜设置路缘石，郊区型道路

宜设置路肩，并根据实际通行车辆最大载重情况适当加固路肩。本条文对保护路面周围的设施而采取的

防护措施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6.1.6 上版修订时对路面作了较大的调整，删去了繁琐的计算公式，提出原则及典型断面，对于运量

大于50×10⁴t/a 的道路，按GBJ22 进行验算，这样增强了规范的逻辑性、实用性，同时不降低规范的

准确性，这一改进，得到了参加规范审查专家们的认可。

6.2 沥青路面

6.2.1 面层和基层

a) 面层。面层应坚实、平整、耐磨，对于沥青面层尚应具有良好的防渗、耐疲劳的性能和抗高温

变形、低温开裂的温度稳定性。面层的设计、材料规格等要求应符合现行《公路柔性路面设计

规范》的有关规定。

b) 基层。基层是担负承重作用的主要层次。基层应具备的基本性能是：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在荷

载作用下不产生不容许的变形；有足够的水稳性、干稳性和冻稳性，能保证本身有一定的结构

强度；基层应与面层结合良好，特别是黑色路面的基层，不容许发生层间推移、滑动情况。

c) 规范中给出了常用的面层和基层的组成及厚度，设计中可参照当地习惯作法，选定面层和基层

的类型和厚度。

6.2.2 上一版本只要求“面层之间设黏层”。根据2006最新版的《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
要求，各沥青层之间都要求洒布黏层沥青。 一般新建沥青面层之间可洒布乳化沥青，乳化沥青洒布量宜

为0.3kg/m²~0.6kg/m², 也有用高级沥青洒布机，在高温下洒布雾状热沥青的。有一种沥青黏结层，可

用于半刚性基层上、桥面铺装及表面层与中面层之间，以此防止雨水下渗，加强层间结合。

6.2.3 根据理论分析可知，路面结构厚度与层间模量比有密切关系，故提出适当控制层间模量比的要

求。沥青层的回弹模量一般小于半刚性基层材料和贫混凝土基层材料的回弹模量，从理论分析，若沥青

层与半刚性基层材料和贫混凝土基层材料之间是连续体系时，沥青层多数处于受压状态，而不出现拉应

力，只有半刚性基层材料和贫混凝土基层自身层底受拉应力，上下层间模量比越小，下层拉应力越大，

故半刚性基层的刚度不宜太大。若层间接触面在浸水状态可能导致界面产生滑移时，上层底面可能出现

比连续状态大一至二倍的拉应力。因此从设计上应采取可靠技术措施，防止层间滑移。层间适当的模量

比，使结构层受力更合理；保证层间结合状态的连续，是提高路面耐久性的关键。

6.2.4 沥青路面结构层最小厚度有一些调整，主要是考虑沥青层的厚度与沥青混合料的公称最大粒径

相适应，并结合实践经验提出表6.2.3,以便于辗压密实，提高其耐久性、水稳性，防止水损害。最小

厚度是从施工角度考虑可以施工的最小厚度限制，但并不是适宜的铺装厚度，设计各结构层时宜考虑适

宜厚度。

6.2.5 对半刚性材料基层，由于发现有的设计单位将一层厚度设计为25cm~27cm, 施工单位则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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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分为12+13、15+12或13+14两层施工的情况，使半刚性材料结构层小于最小厚度，在重载车的作用

下，薄半刚性基层易产生过大拉应力而出现开裂，因此，该条强调在设计时应避免设置过厚或过薄的基

层或底基层。基层、底基层的一层摊铺辗压厚度宜为18cm~20cm, 若有特重型的压实设备可适当增厚。

6.2.6 排水不良或有冻胀的路基应设置垫层。垫层的作用主要是调节和改善路基的水温状况，减轻土

基不均匀冻胀和隔断地下毛细水上升或地表水下渗。此外，垫层还能阻止基土挤入基层，保证路面结构

的稳定性并扩散由基层下传的车轮荷载垂直作用力，以减少土基的应力和变形。

由于垫层用料量大，其强度要求不一定很高，因此，应就地取材，选用水稳性、隔温性和吸水性好

的当地材料。

垫层主要有两类，即稳定土垫层和粒料垫层。前者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不易排干的湿软土基，具

有整体性的石灰土垫层有较好的支承和扩散应力的作用，可以保持基层结构的强度和稳定。

为了与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一致，本次修改时将沥青混凝土路面最小

防冻厚度修改为与该标准一致。

6.3 水泥混凝土路面

6.3.3
a) 根据实践经验，厚边式混凝土路面板在施工中安装模板和基础整形都很麻烦，且质量不易保证。

因此，厂内一般采用等厚式路面板。

b) 混凝土面板最小厚度由上一版的不小于16cm 改为不小于18cm, 是根据修订后的《公路水泥

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c) 本次修订提出一般道路混凝土面板厚度可根据日标准轴载次数确定面板厚度，而非上一版中根据

繁琐公式计算，比较接近实际设计程序，更加实用。当然，当某条道路承担大量运输时(50×10⁴t/a),
则要求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进行验算。毕竟石油化工厂内大部分道路只是

用于日常维护、检修和消防，没有大量运输量。

6.3.4 新建路面的基层设计

实践经验表明，水泥混凝土路面板下设置基层，不仅为混凝土板提供均匀稳定的支承，且能防止路

面变形和冻胀的不良影响，保证路面的整体强度和平整度，延长混凝土板的使用寿命。因此，除非土基

本身为砂砾类土，并具有良好的水文条件，否则水泥混凝土路面都应设置基层。

对基层的基本要求是刚度大、整体性强。因此，基层宜采用结合料稳定类结构，如水泥稳定砂砾、

水硬性工业废渣混合料、石灰土等整体型结构。

基层顶面以下结构应有足够的整体刚度，《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按交通量分级规定基层顶面

当量回弹模量的最低值，以免路面板下部出现过量塑性变形并引起脱空。本规范根据厂内交通量情况，

相应规定基层顶面当量回弹模量应不低于80MPa。

根据混凝土路面基层设置的经验。基层厚度不宜小于15cm, 但亦不必太厚，以避免基层本身固结

变形过大和不经济。

6.3.6 垫层主要设置在温度和湿度状态不良的路段上，其作用是改善路面结构的稳定性和使用性能。

季节性冰冻地区，路面总厚度小于最小防冻厚度时，用垫层厚度补差，可有效地避免或减轻冻胀和翻浆

病害；潮湿或过湿路基，设置排水垫层，可疏干路床土，保证路基处于干燥状态。

6.3.7 本条与《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规定基本内容一致(JTG D40)。

6.3.8 停车场地坪

a) 停放空车的停车场整体式混凝土路面板厚度，经计算小于16cm, 但考虑到厂内混凝土路面的

施工实际情况，为保证其使用质量及寿命，故规定可采用最小板厚18cm。装配式混凝土地坪

具有节省工料(一般可节省约30%),方便地下管道检修，不需养护期即时开放交通等优点。

b) 汽车装车区车流量较大，荷载大，所以本次修订提出混凝土板厚不宜小于20cm, 且当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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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载大于200次时，应进行验算。

6.3.9 为减少伸缩变形和翘曲变形受到约束而产生的内应力，并满足施工的需要，防止板的随意裂缝，

混凝土板需设置各种类型的接缝，将板划分成适宜的板块。

实践证明，纵缝间距(板宽)超过4.5m 时，板块易出现纵向裂缝，故规范规定纵缝间距不得超过

4.5m。关于横缝间距(板长),根据实践经验取4m～6m时，板因温度翘曲应力而引起的横向随意裂缝

的几率很小，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混凝土板接近正方形，其强度最大，故规范规定横缝间距一般宜采

用 4m~5m, 最大不得超过6m。且板宽与板长之比以1:1.3为宜，设计中应避免造成宽长比过大的现象。

6.3.10 一次铺筑宽度大于4.5m时，应设纵向缩缝。纵向缩缝采用假缝型式，井宜在板中央设拉杆，

以防板块横向位移使缝隙扩大。假缝的上部槽口一般在混凝土浇筑后达到一定强度时，用切缝机切割成

缝，或在浇筑时震入嵌缝条。槽深一般为板厚的1/4～1/5,槽口宽度宜尽可能窄些，通常为3mm~8mm。

一次铺筑宽度小于路面宽度时，应设置纵向施工缝，纵向施工缝一般采用平缝。

横向缩缝一般采用假缝型式藉以传力而不设传力杆，但临近胀缝或自由端的缩缝，其缝隙会随混

凝土板的反复伸缩而逐渐张开。为保证其传荷能力，在邻近胀缝或路面自由端的三条缩缝内，均宜加设

传力杆。

接缝材料按使用性能可分为接缝板和填缝料，接缝板可采用木板、纤维板等能适应混凝土面板膨胀

收缩、耐久性良好的材料。填缝料应选用与混凝土面板缝壁粘结力强、回弹性好、能适应混凝土面板膨

胀收缩、耐久性良好的材料。如：乳化沥青橡胶、聚氯乙烯胶泥等。

6.3.11 胀缝必须贯穿到底，缝壁垂直，下部设填缝板，上部灌填缝料，一般应设置传力杆。同结构物

相接处的胀缝，无法设传力杆时，可采用边缘钢筋型或厚边型加强。

设置胀缝除给施工带来不便外，还常因施工时传力杆设置不当、封缝不好等原因，使胀缝处出现碎

裂等病害。观测资料表明，胀缝间隔小于100m的路段，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胀缝隙逐渐缩小，而

缩缝间隙逐渐扩大的现象。缩缝间隙扩大，使假缝籍嵌锁作用的传荷能力大大降低，胀缝内内填料难于

保证效能，砂石硬物落入缝内，则造成接缝区混凝土膨胀受阻时产生碎裂破坏或拱起，而少设(加大胀

缝间距)或不设(仅在结构物交接处设)胀缝，反而可约束板的位移，增加接缝传荷能力，并简化施工

程序。根据厂内道路交叉口多、人工构筑物多的特点，参照《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的有关条

文，制定本条内容。

6.3.12 路面板遇有各类水井时，路面与井壁应以胀缝完全隔开，以免因温度应力或不均匀沉降而造成

破坏。当板缝落在井边1.5m范围之内时，为避免局部板边悬臂，改善板的受力条件，应调整接缝位置，

使接缝落在井壁范围内。

6.3.13 装配式水泥混凝土路面具有面薄、经济、便于地下管道翻修开挖、不需养生时间等优点，因此，

在厂内车速较低、平整度要求不高的路面和场地铺装面等处得到广泛的采用。

6.4 常用人行道面结构组合，系根据以往设计中常用的构造(见表1),设计时仍应首先考虑采用当地

行之有效的道面结构和经验厚度，以保证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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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用人行道面结构

编 号 结 构 图 式 道 面 组 合
厚度

cm
材料及要求

1

现浇水泥混凝土面层

I灰土类基层

Ⅱ碎(砾)石基层

8

10~15

6~10

①混凝土抗压强度

20MPa～25MPa

②每隔3m设横缝

一道

2

I

Ⅱ

方缸砖或水泥方砖

I石灰砂浆卧底

灰土类基层

Ⅱ砂调平层

碎(砾)石基层

5~6

2

10~15

3

6~10

①方砖尺寸24.5cm×

24.5 cm

②卧底砂浆1:3

③砖间用砂或干拌石灰

砂扫缝

3

I

Ⅱ

普通黏土砖面层

I石灰砂浆卧底

灰土类基层

Ⅱ砂调平

碎(砾)石基层

6
2

10~15

3

5~10

①黏土砖标号不小于

75号

②卧底砂浆1:3

③砖间用砂或干拌石灰

扫缝

4

I

Ⅱ

沥青表面处治面层

I灰土类基层

Ⅱ碎(砾)石基层

1.5

10～15

6～10

①面层沥青用量

14kg/m²

②透层油用量

0.8kg/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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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桥涵

7.1 桥涵选型及构造

a) 为满足厂内防火要求和减少平时维护工作量，厂内桥涵应设计为永久式桥涵。

b) 为了保证建厂施工工期和降低造价，厂内桥涵型式应力求简单，便于施工、养护、减少维修工

作量。为此，厂内桥涵宜采用单孔，避免多孔构造。

c) 一般情况下厂内道路路堤较矮，为能保证桥涵下净空和管线穿越方便，宜采用薄型上部构造桥

涵。

7.2 桥宽及涵长

a) 厂内桥宽及涵长应与连接的道路路基一致，为了美观和安全上的需要，不应在桥涵处压缩路基

宽 度 。

b) 为了方便清淤，防止涵洞堵塞，孔径小于1.0m 的涵洞长度应有所限制。由于厂内排水沟造成

淤积的杂质较少，根据以往设计的实际情况，规定孔径大于1m 的涵洞长度不限，孔径1m 以

内的涵长作出规定。

7.3 桥涵位置

a) 厂内桥涵一般均与人工沟渠连接，考虑到在交叉路口设置桥涵的简单方便和缩短设置长度，桥

涵位置宜设在距相交道路路面以外的一定距离，避免桥涵进入交叉路口曲线范围过多，而造成

出入口构造上的困难和增加桥涵长度；

b) 根据厂内交叉路口转弯半径一般采用9m～12m, 本规范规定距相交路面道缘宜大于6m, 若按

6m 计算，则桥涵每端比道路直线段桥涵约增长1m;

c) 为缩短桥涵长度和便于利用标准设计，规定宜采用正交桥涵，受条件限制必须设置斜交桥涵时，

交角不宜小于60°,以减少出入口构造上的困难。

7.5 设计跨径

厂内沟渠一般为人工沟渠，厂内桥涵的过水断面宜尽可能保持沟渠的过水断面不变，避免改变水流

状态，以减少水流对人工构造物的冲刷。

7.6 设计荷载

为了与《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相一

致，道路及桥梁的设计荷载不再采用汽-15、汽-20的说法，统一采用公路-I 级、公路-Ⅱ级。

7.7 桥面排水

为保证厂内道路纵坡的顺畅，小桥涵桥面纵坡、横坡宜与道路路面一致。桥面雨水宜利用纵横坡排

除。为避免构造上的复杂性，小型桥涵不宜设置桥面泄水管。

8 交通标志

8.1 交通设施包括两类：一类为交通安全设施，系以工程手段保障交通安全和疏导车流人流的设施。

此类设施与道路设计直接有关，在设计中需予以考虑。另一类为交通管理设施，用以体现交通管理规章，

控制行车行人的标志。此类设施一般由交通管理部门设置。我国目前的业务分工；与道路几何设计有关

的交通设施，由道路工程部门设计、施工，其他设施，则由交通管理部门设置和维修。

8.2～8.3 道路交通标志及安全设施易被人们忽略，有时往往到了工程快竣工时，才想到要设置标志、

标线等安全设施。特别是当经费不足时，交通标志和安全设施项目往往“首砍其冲”,因此本条强调在

厂区道路的特殊地方应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有关规定设置必要的交通标志，以保

证过往车辆和人行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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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为了规范交通标志的形状、规格、图案和颜色，本条规定所有安全设施和标志的设置办法，应按

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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